
2021 年普法学习宣传案例二：

九大最新疫情谣言，千万别被骗！

当前，我国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

态势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随着春节的临近，人员流动频繁，

聚集性活动特别室内活动多，进口冷链食品和货物物流增

大，加大了疫情传播风险。全局干部职工要清醒认识当前疫

情防控的严峻形势，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，以高度的自

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通过正规渠道获取疫情防控知识，切

勿传谣信谣。

法律原文

【刑法】

第二百九十一条 【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】编造

虚假的险情、疫情、灾情、警情，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

上传播，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，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

他媒体上传播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者管制;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。

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】

第五十二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，散布谣言、哄抬物

价、欺骗消费者，扰乱社会秩序、市场秩序的，由公安机关

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本资料仅作公益普法学习资料。


